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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
上证公函【2026】0064 号

关于对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

事项的问询函

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：

2026 年 1 月 16 日，公司公告拟以 4,750 万港元收购港交所

上市公司升辉清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升辉清洁”或

“标的公司”，股票代码 2521.HK）19%股权。公司公告称，本

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、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也无需提交公司

股东会审议。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1.1 条等有关规定，

现请你公司核实并披露以下事项。

1.关于交易目的。公司上市以来主营装饰复合材料业务，

2024 年 11 月通过收购开始从事水务业务、膜滤材料相关业务。

2025 年 10 月 30 日，公司公告称拟收购北京中科汇联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科汇联”）51%股权，进入政务软件等

业务领域。2025 年 12 月 30 日，公司公告称因交易各方未能就

交易核心条款达成共识终止该交易。本次交易拟收购标的主营业

务为物业清洁服务和公共空间清洁服务，交易完成后，公司将成

为标的公司第二大股东。同时关注到，上市公司 2025 年 1-9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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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-0.90 亿元，较 2024 年同期由正

传负。

请公司：（1）补充披露本次交易的具体决策过程与决策依

据，并结合前期筹划收购中科汇联后又终止的相关情况，说明公

司短期内再度跨界投资的原因与合理性，公司是否制定明确的战

略发展规划及其具体情况，本次交易是否有利于支持上市公司主

营业务发展。（2）补充披露本次投资标的公司参股权的主要考

虑和必要性，详细说明在标的公司与公司主营业务存在较大差异

的情况下，双方在业务协同、资源共享、行业发展等方面如何协

同，公司收购标的公司参股权的必要性，是否有利于保护投资者

利益。（3）结合上市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转负且规模较

大的情况，说明本次交易的必要性，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利

益。（4）请充分提示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风险。请战略发展委

员会发表意见。

2.关于标的公司及交易安排。公告显示，公司拟以 4,750 万

港元受让标的公司原股东所持的 19%股权，交易价格为 0.128 港

元/股。根据公开信息，标的公司港股收盘价最近 60 个交易日涨

幅为 179%，最近 120 个交易日涨幅为 253%。同时，标的公司

2025 年 1-6 月收入同比增加 10.14%，但净利润同比下滑 21.78%。

截至 2024 年末，标的公司员工人数 8160 人，但人均创收仅 8.25

万元/人。此外，标的公司应收账款及票据金额持续增长，2024

年末较 2023 年末增加 15.40%至 2.68 亿元，2025 年上半年末较

2024 年末进一步增加 16.99%至 3.22 亿元；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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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 2024 年度及 2025 年 1-6 月分别为-5,309.80 万元和-256.90 万

元，均呈净流出状态。

请公司：（1）补充说明本次交易定价依据，上市公司所受

让股份的相关禁售安排，详细解释交易定价原因与合理性，补充

披露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持股 5%以上股东、

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与交易对方及相关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

他利益安排。（2）结合标的公司毛利率、期间费用情况，说明

标的公司 2025 年上半年业绩下滑的原因，相关因素是否会持续

影响标的公司业绩，对上市公司可能带来的影响。（3）结合标

的公司业务模式、下游客户结构情况、信用政策等方面，说明标

的公司应收账款及票据持续增长、经营活动现金流持续为负的原

因。（4）结合上述信息及标的公司人均效率在同行业水平、相

关劳务用工风险、行业格局及核心竞争力等因素，及上市公司对

标的公司风险尽调情况，进一步说明本次交易的必要性，及标的

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风险。

3.关于内幕信息管理。关注到，公告提交当日，公司股价涨

停，标的公司同日涨幅为 26.19%。此前，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

30 日披露公告称拟收购中科汇联 51%股权，公告提交当日公司

股价涨停。请公司：（1）补充披露前次筹划收购及终止、本次

收购事项的具体过程，包括交易的具体环节和进展、重要时间节

点和参与知悉的人员范围等。（2）按照本所相关规定，全面自

查并核实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高管、交易对方及

其他相关方等内幕信息知情人近期股票交易情况，说明是否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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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幕信息提前泄露的情况。（3）上市公司及相关方应当切实做

好内幕信息知情人相关核查事项，确保向我部报送的内幕信息知

情人名单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
请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，并于 5 个交易日内披露对

本问询函的回复。

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

一部

二〇二六年一月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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